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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人社规〔2021〕1号


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钦州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工作经费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及驻钦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工作经费补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钦州市财政局

2021年10月18日

钦州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工作经费补助办法
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村（社区）“两委”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到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企业就业，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经研究，决定对村（社区）“两委”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入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企业就业给予工作经费补助，特制定本办法：

一、引导对象

钦州市内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农村劳动力。

二、用工单位

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组织开展精准招聘的工业企业。

三、补助对象

钦州市辖区范围内行政村（社区）“两委”。

四、补助标准

引导本村（社区）农村劳动力到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开展精准招聘的工业企业成功就业，企业与引导对象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引导对象工作满3个月后企业继续聘用的，给予村（社区）“两委”工作经费，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和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补助，资金来源由同级财政安排。

具体补助标准为：每引导一名对象进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第一年工作满3个月补助1000元，工作满一年再补助1000元；第二至第五年每工作满一年补助1000元。其中，第一年补助的1000元、第二至第五年每年补助的500元作为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补助，余下部分补助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村（社区）“两委”只能引导本村（社区）农村劳动力，对同一名引导对象第一年内村（社区）只能申领同一个园区的工作经费补助，且次年起均按1000元/年给予补助。
五、补助拨付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管委每半年统计各村（社区）引导农村劳动力到园区就业情况，送当地人社部门核实后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划拨钦州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工作经费，拨付给村（社区）工作帐户，具体操作由财政部门按财政资金拨付要求进行划拨。

村（社区）“两委”收到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工作经费后，向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提留补助给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经费，余下经费补助资金转入村级集体经济账户。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配合做好企业用工和就业保障工作，多措并举帮助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组织开展精准招聘的工业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各镇（街道）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入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就业促进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村（社区）“两委”干部要积极排查摸底和宣传动员，掌握本村农村劳动力就业动态。

（二）加强政策宣传。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报纸、广播电视、移动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入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就近就业工作经费补助政策和服务招工工作动态。
（三）明确目标任务。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应设置目标任务，研究建立村级招工网格区管理工作机制，积极动员村（社区）“两委”干部组织引导本村符合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到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就近就业。
（四）做好招工信息收集发布。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高新区要及时收集掌握工业企业用工缺工信息，组织开展精准招聘活动，为各镇（街道）、村（社区）开展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各县（区）工业园区可根据实际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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